南通市崇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

崇人社察令字〔 2025 〕第127号
南通文峰炜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：
你（单位）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方面，因未按照我局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》（崇人社察询字〔2025〕第514号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十五条规定。
现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，指令如下：你单位必须在2025年10月31日10时前作出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的整改，并将改正情况书面报我局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：陈玉华,联系电话：85308445,地址：城港路56号3号楼305室.
拒不履行本指令的，本局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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